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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先生：  
 

於 2019 年  3 月  5 日西貢區議會大提出動議  
「要求漁農自然護理署撤銷  

『海魚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 -養殖標準方案』」  
 

就 2 0 1 9 年 3 月 5 日 西 貢 區 議 會 提 出 題 述 動 議 ， 我 們 的

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政 府 一 直 致 力 推 動 水 產 養 殖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， 我 們 一

直 按 照 「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」 1的 建 議 ， 逐 步 落 實 各 項

措 施 ， 包 括 強 化 對 業 界 的 技 術 支 援 及 培 訓 ， 鼓 勵 養 魚 戶 採

用 先 進 及 環 保 的 養 殖 模 式 ， 引 進 新 科 技 作 水 質 及 紅 潮 監

察 ； 以 及 透 過「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」資 助 不 少 與 養 殖 業 相 關

的 研 究 項 目 ， 檢 討 現 行 水 產 養 殖 的 管 理 及 規 管 制 度 ， 研 究

設 立 新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及 簽 發 新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等 。 具 體 措

施 包 括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政府於2006年12月成立「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」，研究本港漁業的長遠發展目標，以及漁業可持續

發展的方向及可行方案。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已於2010年5月11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

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(立法會CB(2)1472/09-10(03)號文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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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近 年 不 斷 引 進 新 科 技 ，

包 括 推 行 實 時 水 質 監 測 系 統 ， 試 驗 實 時 浮 游 植 物 影

像 及 電 腦 模 擬 工 具 ， 以 查 察 水 質 變 化 及 紅 潮 的 出

現 ， 為 養 魚 戶 提 供 適 時 的 預 警 ， 降 低 養 魚 戶 面 對 紅

潮 的 風 險 。 過 去 三 年 ， 漁 護 署 向 養 魚 戶 共 發 出 約

2 0 0 次 預 警 提 示 ；  

( i i )  在 改 善 水 質 方 面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過 去 多 年 實 施 多 項 措

施 ， 包 括 嚴 格 執 行 管 制 污 水 排 放 ， 以 及 規 劃 污 水 收

集 及 處 理 設 施 、 在 發 展 項 目 中 透 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與

規 劃 過 程 減 低 潛 在 的 水 質 影 響 ， 從 而 保 護 及 持 續 改

善 本 港 海 水 水 質 。 漁 護 署 亦 於 合 適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投

放 生 物 過 濾 器 及 進 行 清 理 沉 積 物 工 程 ， 以 進 一 步 改

善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水 質 。 近 年 來 大 部 分 魚 類 養 殖 區 的

環 境 都 有 所 改 善 ， 其 中 氮 負 荷 （ 海 魚 養 殖 產 生 最 嚴

重 的 環 境 問 題 ） 在 1 9 9 0 年 至 2 0 1 8 年 期 間 ， 減 少 超

過 九 成 ；  

( i i i )  為 提 升 養 殖 技 術 及 競 爭 力 ， 漁 護 署 不 時 研 究 魚 類 養

殖 新 操 作 方 式 和 品 種 的 研 究 ， 並 向 養 魚 戶 轉 移 相 關

技 術 。 另 外 ， 漁 護 署 正 計 劃 在 本 港 設 立 現 代 化 海 魚

養 殖 示 範 場 ， 作 為 推 廣 現 代 化 技 術 及 培 訓 和 研 究 用

途 的 基 地 。 漁 護 署 亦 會 透 過 為 漁 民 舉 辦 培 訓 工 作

坊 、 講 座 和 實 地 示 範 多 方 面 推 廣 現 代 養 魚 場 及 魚 類

健 康 管 理 方 法 ， 以 協 助 業 界 採 用 更 具 效 率 的 養 魚 方

法 和 經 改 良 的 飼 養 技 術 。 至 今 已 有 逾  2  2 0 0 名 漁 民

參 加 這 些 培 訓 計 劃 ，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與 業 界 緊 密 合

作 ， 為 漁 民 提 供 培 訓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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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政 府 自 2 0 1 4 年 透 過「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」， 協 助 本

地 漁 業 發 展 或 轉 型 至 可 持 續 或 高 增 值 的 作 業 模 式 ，

以 及 提 高 漁 業 的 整 體 競 爭 力 。 基 金 至 今 共 批 出 1 1

宗 申 請 ， 其 中 九 宗 旨 在 推 動 本 地 水 產 養 殖 業 發 展 。

為 推 動 漁 業 現 代 化 ， 漁 護 署 於 基 金 下 設 立 漁 業 設 備

提 升 計 劃 ， 協 助 養 魚 戶 購 置 漁 業 設 備 以 提 高 生 產

力 。 為 鼓 勵 業 界 善 用 基 金 資 源 ，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與 業

界 保 持 聯 絡 ， 並 進 一 步 向 業 界 推 廣 ， 提 供 申 請 的 技

術 意 見 ， 以 及 簡 化 申 請 程 序 ； 及  

( v )  漁 護 署 亦 不 斷 加 強 魚 類 健 康 管 理 的 技 術 支 援 ， 協 助

養 魚 戶 加 強 養 殖 場 的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和 管 理 ， 並 透 過

「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」 資 助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賽 馬 會 動

物 醫 學 及 生 命 科 學 院 為 養 魚 戶 的 養 殖 魚 類 提 供 獸 醫

到 診 及 處 方 藥 品 服 務 ， 以 提 升 養 殖 的 成 效 。  

 

除 了 上 述 措 施 ， 漁 護 署 及 魚 類 統 營 處 ( 魚 統 處 )在 市 場

推 廣 方 面 的 工 作 亦 不 遺 餘 力 。 漁 護 署 自 2 0 0 5 年 起 推 行 「 優

質 養 魚 場 計 劃 」， 為 本 地 水 產 品 建 立 一 個 標 榜 優 質 、 安 全 的

品 牌 ， 以 提 升 業 界 的 競 爭 力 。 截 至 2 0 1 9 年 1 月 ， 共 有 1 2 0

個 養 魚 場 成 功 登 記 為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， 佔 本 地 養 魚 場 面 積 約

2 3 %。 漁 護 署 及 魚 統 處 亦 積 極 透 過 各 項 推 廣 活 動 宣 傳 本 地

的 優 質 漁 產 品 。 魚 統 處 一 直 為 本 地 的 漁 產 品 開 拓 銷 售 渠

道 ， 現 時 的 客 戶 包 括 連 鎖 超 市 、 綠 色 食 品 店 、 網 上 及 手 機

銷 售 平 台 及 餐 飲 業 界 。 魚 統 處 正 計 劃 與 一 些「 優 質 養 魚 場 計

劃 」的 養 魚 戶 簽 訂 採 購 合 約 ， 令 養 魚 戶 能 更 放 心 及 有 計 劃 地

生 產 符 合 市 場 的 本 地 漁 產 品 。 漁 護 署 最 近 在「 漁 業 持 續 發 展

基 金 」下 資 助 一 個 開 拓 餐 飲 業 界 銷 售 渠 道 的 項 目 ， 為「 優 質

養 魚 場 計 劃 」的 養 魚 戶 配 對 商 業 客 戶 。 漁 護 署 亦 透 過 與 業 界

合 作 舉 辦「 本 地 漁 農 美 食 嘉 年 華 」， 推 廣 本 地 漁 產 品 和 建 立

本 地 品 牌 ， 為 市 民 帶 來 優 質 的 海 產 和 美 食 。 活 動 已 舉 辦 了

十 三 屆 ， 深 受 市 民 歡 迎 ， 成 功 推 廣 本 地 漁 產 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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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然 災 害 的 支 援 方 面 ， 政 府 透 過「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」向 受

影 響 的 漁 農 業 界 包 括 養 魚 戶 提 供 緊 急 的 經 濟 支 援 ， 以 協 助

其 恢 復 運 作 。 政 府 會 根 據 業 界 的 運 作 情 況 及 開 支 的 變 動 ，

每 年 調 整 對 補 助 金 的 金 額 。 養 魚 戶 如 需 資 金 協 助 復 業 ， 亦

可 向 漁 護 署 申 請「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 」。 基 金 提 供 低

息 貸 款 作 復 業 所 需 的 營 運 資 金 ， 以 去 年 超 強 颱 風「 山 竹 」為

例 ， 漁 護 署 向 4 3 3 名 海 魚 養 殖 戶 發 放 共 約 6 5 0 萬 元 的 援 助

金 。  

 

另 外 ， 為 促 進 拓 闊 海 魚 養 殖 發 展 ， 便 利 業 界 擴 充 和 升

級 轉 型 ， 以 及 採 用 現 代 化 的 養 殖 技 術 ， 政 府 建 議 在 本 港 水

域 合 適 地 點 設 立 新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， 並 同 時 恢 復 簽 發 新 的 海

魚 養 殖 業 牌 照 。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提

述 會 議 中 ， 對 此 政 策 方 向 表 示 支 持 。  

 

根 據《 海 魚 養 殖 條 例 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3 5 3 章 ）的 規 定 ，

所 有 海 魚 養 殖 活 動 均 須 領 有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。 現 時 ， 牌 照

條 件 中 已 規 定 持 牌 人 須 積 極 地 維 持 魚 排 從 事 海 魚 養 殖 。 海

魚 養 殖 涉 及 使 用 公 共 水 域 的 資 源 。 作 為 發 牌 的 部 門 ， 漁 護

署 有 責 任 確 保 資 源 有 效 地 運 用 。 為 了 確 保 現 有 持 牌 養 魚 場

可 充 分 用 作 養 殖 用 途 ， 及 改 善 現 時 魚 排 閒 置 的 情 況 ， 漁 護

署 會 制 訂 客 觀 和 合 適 的 養 殖 標 準 ， 加 強 管 理 現 有 的 養 殖 活

動 。 漁 護 署 擬 訂 初 步 建 議 的 養 殖 標 準 時 ， 已 考 慮 了 現 時 養

魚 戶 的 養 殖 操 作 、 環 境 因 素 和 成 本 分 析 等 。 漁 護 署 會 提 供

所 需 的 技 術 支 援 ， 並 會 給 予 業 界 充 足 的 時 間 準 備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覆函請寄交「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」 
Please address all replies to Director of 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

5 

漁 護 署 正 諮 詢 業 界 加 強 規 管 的 準 則 ， 並 會 在 充 分 討 論

和 諮 詢 後 ， 才 會 落 實 新 規 定 。 漁 護 署 過 去 兩 個 月 就 初 步 建

議 的 養 殖 標 準 舉 行 了 五 次 諮 詢 大 會 ， 該 署 會 繼 續 聆 聽 業 界

意 見 ， 並 會 在 3 月 初 分 別 出 席 西 貢 區 議 會 和 大 埔 區 議 會 的

會 議 ， 就 加 強 規 管 現 有 海 魚 養 殖 活 動 事 宜 繼 續 聽 取 意 見 。

另 外 ，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在 4 月 2 日 舉 行 特

別 會 議 ， 邀 請 漁 民 代 表 就 新 養 殖 標 準 的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王卓基  代行）  

 

 

副本送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(經辦人：馬仕高先生）  

 

 

2019 年 2 月 27 日  


